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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女士： 

取得實質收回處所管有的程序 
   

關於律師會於 2004 年 5 月就某一宗案件的申請人在法庭作
出命令後收回處所的管有所需的時間，向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

提問一事，本人與閣下不久前曾在電話上商談。 
 
2.  當時，一位律師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向司法機構提出一項十分

類似的議題，表達他對收回處所管有所需時間的關注。司法機構對該事

宜作出調查後，回覆了該位律師。明顯地，當時我們認爲閣下在 2004
年 5 月 21 日的信函中就某宗案件提出的議題，與該位律師所提出的議
題是一樣的。由於所提出的各項論點已給處理，我們沒有另函回覆閣

下。對於出現這個誤會，我們深感不幸和抱歉。 
 
3.  本人從閣下得知，閣下 2004年 5月 21日信函中提及的該宗
案件，現在已無法辨別，而信函中提出的各項問題，亦早已得到解決。

儘管如此，本人仍擬在下文列出自 2004 年年中以來，司法機構一般來
説已採取的措施，以處理先前函件中所提出的各項事宜。 
 
4. 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，司法機構在過去的兩年裏，已作出相當

大的努力，改善和精簡申請收回處所管有的程序。相關的行政措施如

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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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所提出的其中一項問題，是關於在判決作出後，須連續 3天

把法律程序通知書張貼在涉訟處所的正門或入口處，以給予

有關處所佔用人 7天判決通知的這項規定。正如閣下知道，
土地審裁處由 2005年 2月 21日起，引入了一項新常規，容
許在判決作出前或後張貼此項通知。在法庭作出判決前提前

張貼通知可省卻 7天的時間； 
 
(b) 至於管有令狀文稿的呈交及批准，司法機構已針對有關過程

作出改善，文稿呈交相距批准的時間現在維持在 10 天之
内；以及 

 
(c) 至於由司法機構政務處執達主任執行管有令狀的平均等候時

間，在過去兩年亦見相當可觀的改善。現時平均等候時間維

持在 20天之内。 
 
5.  除了以上列出的各項行政措施外，過去兩年司法機構亦爲了

精簡收回處所管有的申請程序，建議作出立法修訂，並就建議咨詢律師

會。其中一項建議是縮短在土地審裁處所有收回管有申索中提交和送達

反對通知書的期限，由 14 天減為 7 天。這樣，收回管有的程序便可省
卻 7 天的時間。律師會亦表示支持這些建議，以及使建議得以落實的修
訂規則的擬本。《2006年土地審裁處（修訂）規則》已於 2006年 12月
29 日在憲報刊登。待立法會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核准該等修訂規則
後，司法機構準備自 2007年 4月起實施該等修訂規則。 
 
6.  從以上所述，閣下可以看到司法機構致力以立法及行政方

法，持續改善收回處所管有的程序。對於律師會給予這些改善措施的支

持，我們謹誌謝意，並企盼這樣的支持能持續不斷。 
 
 
 
 司法機構政務長 
 
 (鄭陸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行) 
 
 
2007年 1月 1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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